附件3
安徽工程大学周转房租赁协议

产权方：安徽工程大学（甲方）
租赁方：            （乙方）          所在单位： 

根据《安徽工程大学周转房管理办法》，为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和义务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协议。
甲方将坐落在校园内教工宿舍  号楼  单元  室租赁给乙方，用途为乙方本人居住。租赁费按月结算，水电费按校规定交费。
二、甲乙双方认定，租赁期自  年   月   日起，到   年   月   日止，租住该套房面积     ㎡（含公摊），租金    元/㎡/月。租赁费计   元/月，由财务部门在乙方的每月工资中扣除。不能扣除的，由承租人主动向财务处交纳租金，并向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报备。
三、甲方保证上述房屋产权清楚，没有纠纷。
四、租赁期间，乙方遵守《安徽工程大学周转房管理办法》租赁管理要求，并承担下列责任：
1.甲方以该房现状交付乙方租住，房屋内水电气、门窗玻璃等各类设施由承租人自行维修维护。如对该房屋进行装修，费用由乙方自理。退房时不得拆除、损坏固定装修，应保持水电、门窗、洗漱、厨卫等生活设施完整性，学校不负责装修补偿以及协调工作。

2.乙方不得随意改变该房屋的结构、设施和外观。
3.如乙方有转租或用作经营性场所或改变居住用途等违规行为的，应无条件退出周转房并承担相关责任。
4.因使用不当或其他人为原因而使房屋或设施损坏的，乙方负责赔偿或给予修复。楼顶安装太阳能、空调、晾衣架等设施，应符合相关规定，方可安装，若有擅自安装，一经查出，将予拆除，所有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5.乙方应对甲方正常的房屋检查给予协助。如遇学校基建或其他原因，需要住户调整租房的，租赁者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学校的调整安排。
五、违约责任。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合同规定的条款或违反学校的有关规定，另一方有权提前解除本协议，所造成的损失由责任方承担。
六、租赁协议已解除的或到期的，不按时退房者，按违规占用住房处理。从协议到期或终止之日起计算至退出周转房为止，按月收取房屋占用费，计收标准为当年周转房月租赁费的3倍。
七、乙方所在单位应协助维护权益方执行协议条款,双方如在本协议履行中出现违约，不能协商解决，可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八、以上条款中未尽事项，由甲乙双方另行议定补充协议，其补充协议经双方签章后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。本合同壹式贰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壹份。
甲方：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: 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